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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
1.申请报告；2.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组织章程或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制度；3.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；4.非营利组织登记证复印件；5.申请前年度的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、公益活动和非营利活动的明细情况；6..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申请前会计年度的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；7.登记管理机关出具的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前年度的年度检查结论；8.财政、税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



申请者


补充材料








申请者提交申请资料


    





一次性告知补充材料或不予受理的理由。





税务部门联合对资料进行审核


（7个工作日）








否





资料是否齐全





是





财政复审


（3日之内）


）








否





是否通过





是





承办机构：税政条法科（受理）


          税政条法科（审核）


           税务部门，负责初审


           财政部门，负责复审


              


税务、财政负责人（确认决定）


           税政条法科（送达）


服务电话：2117571


监督电话：2117571


备注：








不予认定，退回审请单位


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


财政、税务联合认定并进行资格公告


（10个工作日）











财政、税务联合下达免税资格文件










